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会议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转变会风，规范各类会议，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根据上级有关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会议分类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学校会议主要包括学校党委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全

校性大会、全校性工作会议、校领导召集的部门业务会议、专题工作会议、各类

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等。 

第二条  校党委会议是在学校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学校党委议事、决策的

主要形式，是校党委对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进行集体研

究和决策的会议。 

第三条  校长办公会是校长研究和处理学校日常行政工作的办公会议。 

第四条  全校性大会是指全校教职工、党员、学生或其代表参加的大会等。 

第五条  全校性工作会议是指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党风廉洁建设工作

会议、年度表彰会议、学年（学期）工作会议、教学工作会议、科研工作会议等。 

第六条  校领导召集的部门业务会议是指校领导就分管工作召开的会议。 

第七条  专题工作会议是指学校领导或职能部门负责人部署专项工作而召

开的会议。 

第八条  各类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主要包括学校正式发文成立的各类委

员会或领导小组负责人召集的会议。 

第二章  会议召开原则 

第九条  规范原则。会议组织部门应提前做好会议的申请、审批、筹备、组

织等工作，会议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会议服务，使会议组织

有序、管理科学。 

第十条  精简原则。未经学校党委、行政批准，不得召开全校性大会和工作

会议；严格控制各类纪念会、庆祝会、表彰会、测评会等；议题相近、出席领导

与参会人员基本相同的会议合并召开；前期筹备工作能以非会议形式进行的，原

则上不再召开协调会；能以文件、电话、办公自动化形式部署工作的，原则上不

再召开会议。专门会议按照“谁分管，谁出席”的原则确定出席领导和与会人员。 

第十一条  节俭原则。严格控制会议会期、规模，全校性大会一律在校内召

开，原则上不发纸质会议材料。承办上级交办的大型会议，要严格控制会议经费，



按照上级有关会议规定组织召开。需要申请专项经费的，由会议牵头部门按规定

程序报批，做到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  高效原则。会议必须中心突出、主题鲜明，内容充实。控制会议

规模，简化会议议程，缩短会期，讲短话、开短会。 

第三章  会议申报程序 

第十三条  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日期和议题，提前 1 天由党政办公室通知与

会人员，需要讨论通过的议题资料应事先传阅或分发。 

第十四条  全校性大会一般列入学校年度党政工作要点，由对口部门牵头成

立会务工作组，制定会议组织方案，经上级有关部门或学校党委、行政审批后如

期召开。 

第十五条  全校性工作会议由学校党委或行政决定召开。 

第十六条  校领导主持的部门业务会议、专题工作会议由牵头部门提出，经

分管校领导同意，向党政办公室报备后如期召开。 

第十七条  各类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由相关组织提出，经主要校领导同

意后，向党政办公室报备后如期召开。 

第十八条  学校承办的各类会议由有关部门提出并拟定筹备方案，经分管校

领导审核同意，向党政办公室报备后召开；重大会议由分管校领导同意后，报主

要校领导批准后召开。 

第十九条  各类会议安排都应由牵头部门提前 2 天向党政办公室报备，参会

对象由会议牵头部门负责通知。 

第二十条  部门临时性会议经分管领导或联系领导同意、党政办公室协调后

召开。全校临时性会议经主要领导批准后召开。 

第二十一条  若多个会议合并召开或一个会议的议题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工

作，相关部门在会前应充分协商。 

第四章  会议准备与组织 

第二十二条  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准备和组织。已确定的

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议题，分管领导和提出议题部门要认真做好材料准备工作。 

第二十三条  全校性大会由会务工作组负责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第二十四条  学年（学期）工作会议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准备和组织；其他全

校性工作会议由牵头部门负责准备和组织，其他相关部门配合。 

第二十五条  部门业务会议、专题工作会议、各类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



学校承办的各类会议等由会议牵头部门或承办部门负责准备和组织，并做好会议

材料准备、整理、归档工作。 

第二十六条  学校各类会议由党政办公室总体协调，统筹安排，统一管理。

未经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学校名义召开或承办会议。 

第二十七条  全校性会议，主要校领导出席讲话，会议材料一般由党政办公

室负责；部门承办的会议，分管领导出席讲话，会议材料由承办部门负责起草并

报党政办公室最后审定。 

第二十八条  会议组织部门必须加强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保卫处

负责学校重要会议和活动的安全保卫与秩序维护。 

第五章  会议纪律和要求 

第二十九条  遵守法律法规。学校各级各类会议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 

第三十条  严格会议纪律。参会人员必须按时出席会议，严禁与会人员无故

缺席、迟到、早退，有事要请假并委托部门相关人员参会。 

第三十一条  严格保密纪律。学校会议内容一般以会议纪要或下发相关文件

资料的形式公开、或由校内新闻媒体进行报道。会议讨论的内容和议定的事项，

在未公开之前，与会人员要按会议要求保守秘密，不得对外泄露。 

第三十二条  经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等议定的事项，各部门须认真贯彻执行，

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或拖延，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执行或完成的，须向分管校领导

说明情况，并提出建议。党政办公室负责学校会议决策和重大工作执行情况的督

查督办。会议决策和部署的执行情况作为年终考核和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